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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建设项目基本情况

1.1 项目的背景

为落实浙江省生态环境厅办公室印发的《浙江省输变电项目历史遗留问题解决方

案》（浙环便函[2019]135号），解决历史遗留项目的具体问题，国网浙江省电力有限

公司温州供电公司对已运行的输变电工程环保履行情况进行了全面普查，针对部分因历

史原因未履行相关环保手续的输变电工程，要求各地区局对这些项目开展环境影响评

价。

我院接受委托后，收集了工程情况、背景资料，对白鹿变片区历史遗留主网线路工

程周边的环境质量现状进行了调查，确定环境保护目标，进行了相关工程的生态环境、

电磁环境、声环境、水环境调查，结合现状调查和检测的结果，对相关工程的环境影响

进行了分析评价，形成了环境影响报告表。

1.2 编制依据

1.2.1 法律法规

（1）《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5年 1月 1日；

（2）《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修订），2018年 12月 29日；

（3）《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2018 年修正）》，2018 年 4 月 28

日；

（4）《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1年本）（2013年修正版）》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令第 21号，2013年 2月 16日；

（5）《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法（2018年修正）》，2018年 12月 29日。

1.2.2 技术规范

（1）《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总纲》HJ2.1－2016；

（2）《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地表水环境》HJ2.3－2018；

（3）《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声环境》HJ2.4－2009；

（4）《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生态影响》HJ19－2011；

（5）《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输变电工程》HJ24-2014；

（6）《电磁环境控制限值》（GB8702-2014）；

（7）《110kV～750kV架空输电线路设计规范》（GB 50545-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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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交流输变电工程电磁环境监测方法(试行)》(HJ681-2013)。

（9）《浙江省生态环境厅办公室印发的<浙江省输变电项目历史遗留问题解决方

案>》，浙环便函[2019]135号，2019年 4月 2日。

1.3 项目组成

本次评价工程内容包括 1个 220kV架空输电线路工程。项目汇总情况见表 1-1。

表 1-1 项目基本情况一览表

序号 项目名称 建设规模

1 白西 4U84线、白城 4U81线

新建白西 4U84线架空输电线路路经长约 17.08km。

新建白城 4U81线架空输电线路路经长约 18.20km。

其中新建同塔双回线路长约：8.28km，新建白西

4U84线一回架空线长约：8.80km，新建白城 4U81
线一回架空线长约：9.92km。

1.4 地理位置

白鹿变片区历史遗留主网线路工程全线位于瓯海区及鹿城区。

工程地理位置示意图见附图 1。

1.5 输电线路概况

1.5.1 输电线路规模

本次评价共包含 1个 220kV架空输电线路工程，输电线路主要建设规模见表 1-2。

线路路径示意图见附图 3。

表 1-2 线路规模及路径方案一览表

序号
项 目

名 称
建设规模 线路路径走向

1

白 鹿

变 片

区 历

史 遗

留 主

网 线

路 工

程

新建白西

4U84线架

空输电线

路路经长

约 ：

17.08km；

新建白城

4U81线架

空输电线

路路经长

约 ：

18.20km。

白西 4U84线、白城 4U81线从 500kV白鹿变东北侧出线后同

塔向东架设，至宝昌岭附近转向东南侧走线，至仰义水库西南侧

后转向西南侧走线，至潘坑西侧附近后转向东南侧走线约 1.1km
后，两条线路分开架设，其中白城 4U81线架设至宗岙底后转向东

南侧走线至驰艺路与富阳北路交叉口附近，其中白西 4U84线向西

南侧架设 1.56km后转向东南架设至驰艺路与富阳北路交叉口附近

与白城4U81线汇合继续以同塔形式向东架设至郭溪街道舟桥天后

宫南侧，转向西南侧架设约 126 米左右后，两条线路分开并排向

东南侧架设至仙门河西北侧后，白西 4U84线沿仙门河西北侧河道

向东北方向架设，跨越铁路、宁波路、G1513温丽高速公路至 G1513
温丽高速公路与六虹桥路交叉处东南侧；白城 4U81线则向东南方

向走线跨越西郊公园，沿鑫鑫牧业西南侧道路走线至瓯海大道辅

道与横塘街交叉口东北侧，然后转向后向东北侧沿河道架设跨越

铁路、宁波路、G1513温丽高速公路至 G1513温丽高速公路与六

虹桥路交叉处东南侧与白西4U84线汇合继续以同塔形式向东北侧

架设至成西变南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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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 主要技术参数

本次输电线路的主要技术参数见表 1-3。

表 1-3 导线型号一览表

工程名称 白鹿变片区历史遗留主网线路工程

电压等级 220kV

导线型号 JL/GIA-300/25

1.6 前期建设情况

本工程现已建成投产，目前该工程及其配套的环保设施运行正常。

由于工程建设投运时间较早，尚未开展环境影响评价工作，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要求，

需对本工程进行环境影响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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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建设项目所在地自然环境社会环境简况

2.1自然环境简况

2.1.1 气候气象

瓯海区属亚热带海洋季风气候区域，全年四季分明，雨量充沛，多年平均降雨量

1700mm，年总降水量达 11.56亿 m3，蒸发量 3.64亿 m3，无霜期 276天。

鹿城区属亚热带海洋季风气候，冬无严寒，夏无酷暑，光照足量，雨水充沛。一月

份最冷，平均气温 7.6℃，七月份最热，平均气温 27℃，全年平均气温 18℃，极端气温

最高 41.3℃，最低-4.5℃。无霜期约 280 天，年降水量 1100～2200mm。温和湿润的气

候，十分适宜农作物生长。

2.1.2 地形地貌

瓯海区境内地势西高东低，南亢北卑。陆地占 93.33%，水域占 6.67%。林业用地面

积 37.6万亩，耕地面积 12万亩。

鹿城区地处东南沿海，地形地貌多为平原、山地、丘陵、滩涂、岛屿等。

2.1.3 水文

瓯海境内有温瑞塘河和汇昌湖两大水系，大小河流 152条，主河道 17.27km，主干

支流 36.09km，一般支流 345.14km，河床宽度 15至 100m不等，水深 1.5m至 6m之间，

于淞高程 5.0m时，河道蓄水总量达 6500万 m3。

鹿城区地处瓯江下游南岸，地势平坦。主要河流有瓯江、温瑞塘河、会昌湖等。

本工程线路路径跨越《浙江省水功能区水环境功能区划分方案》（浙政函[2015]71

号）中的瓯江 102和瓯江 103流域。瓯江 102流域现状水质为《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GB3838-2002）劣Ⅴ类标准，目标水质为Ⅲ类标准。瓯江 103流域现状水质为《地表

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Ⅱ类标准，目标水质为Ⅱ类标准。

2.1.4 生态环境

工程区域人类活动较为频繁，所在区域的植被主要是线路周围农作物及一些城市道

路绿化。主要以小型动物为主，如鼠类、鸟类等。根据现场踏勘，工程线路评价范围内

尚未发现珍稀保护动植物。

根据现场踏勘及相关部门调查，输电线路沿线区域植被均为区域常见植物，未发现

有国家级、省级野生珍稀保护植物和古树名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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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社会环境简况

瓯海区，隶属于浙省温州市，是温州市四大主城区之一，位于温州市区的西南部，

北靠鹿城区，东邻龙湾区，南接瑞安市，西与青田县（属丽水市）接壤；属亚热带季风

气候。全区面积 466平方公里，辖 1个镇、12个街道、1个省级经济开发区，户籍总人

口 455442人（2018年末）。

2018年，全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GDP）584.91亿元，按可比价计算（下同）,同

比增长 7.8%。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 6.40亿元，增长 2.6%；第二产业增加值 282.97亿

元，增长 6.2%；第三产业增加值 295.54亿元，增长 9.6%。按常住人口计算，人均地区

生产总值 61958元（按年平均汇率折算 9363美元），增长 8.0%。三次产业比重由去年

同期的 1.2:49.7:49.1调整为 1.1:48.4:50.5，第三产业比重比上年提高 1.4个百分点。全年

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8.4% ；实现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313.66亿元，增长 10.5%；外贸

进出口总额 155.76亿元，增长 8.1%；财政总收入 64.87亿元，增长 9.7%，其中一般公

共预算收入 36.85亿元，增长 9.8%；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57945元，增长 8.2%，

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33435元，增长 9.1%，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缩小，

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倍差 1.73，比去年同期缩小 0.02。

鹿城区，隶属于浙江省温州市，相传东晋太宁元年置永嘉郡筑城时有白鹿御花之瑞，

故名，自古商贾云集，素有“东瓯名镇”之称，享有“江城如画”的美誉，曾获“全国绿色发

展百强区”、“全国投资潜力百强区”、“全国科技创新百强区”等荣誉称号。

2018年全区地区生产总值实现 1024.31亿元，首次突破千亿大关，按可比价格计算，

同比增长 6.8%（“同比增长”、“同比下降”以下简称“增长”、“下降”），较上年提高 1.2

个百分点。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 1.77亿元，增长 2.9%,增速较上年提高 1.7个百分点；

第二产业增加值 254.29亿元，增长 8.7%，增速较上年提高 9.2个百分点，拉动 GDP增

长 2.4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增加值 768.25亿元，增长 6.1%，增速较上年回落 2.0个百分

点，拉动 GDP增长 4.4个百分点。三次产业比重调整为 0.2：24.8:75.0，第三产业增加

值比重较上年降低 0.8个百分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 6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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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环境质量状况

3.1 电磁环境质量现状

为了解本工程所在区域的电磁环境质量状况，我单位特委托杭州旭辐检测技术有限

公司于 2019年 6月 17日对白鹿变片区历史遗留主网线路工程区域以及周围环境保护目

标进行了电磁环境检测。相关检测报告详见附件 3。

3.1.1 检测因子及频次

工频电场、工频磁场。

3.1.2 检测时间及环境条件

检测日期：2019年 6月 17日。

检测期间环境条件详见表 3-1。

表 3-1 本工程环境检测日期及环境条件情况一览表

工程名称 时 间 测试项目 测量值 测试项目 测量值

白鹿变片区历

史遗留主网线

路工程

2019年
6月 17日

温度 21-26℃ 天气 多云

湿度 50-55% 风速 0.7~1.1m/s
3.1.3 检测仪器

表 3-2 本工程电磁环境检测仪器一览表

项目 仪器名称及编号 技术指标 测试（校准）证书编号

工频电

场、工

频磁场

仪器名称：电磁辐射

测量仪

型号：SMP600

频率范围：1Hz～400kHz
量程范围：

工频电场：4mV/m～100kV/m；

工频磁场：0.3nT～40mT

校准单位：上海市计量测试技术

研究院

证书编号：
2018F33-10-1604167001
证书有效期：2018年 10月 19日
-2019年 10月 18日

3.1.4 检测布点

表 3-3 本工程电磁检测因子、检测布点及检测内容一览表

类别 检测因子 检测布点及检测内容

环境

保护

目标

工频电场强度、工频磁

感应强度

检测点位布设在距离线路最近的房屋门外离地面 1.5m高处，测量

工频场强度及工频磁感应强度值。

具体检测点位见示意图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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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5 检测结果

表 3-4 本工程工频电场、工频磁场现状检测结果统计一览表

序号 工程名称 行政区域 检测点位
工频电场强度

（V/m）

工频磁感应强度

(nT)

▲1

白鹿变片

区历史遗

留主网线

路工程

鹿城区 新村 1F寺庙南侧 113 125

▲2

瓯海区

福源路 146号南侧 4.15 121
▲3 福源路 142号厂房等 31幢 12 .0 112
▲4 东昌路 172号厂房等 7幢 6.75 248

▲5 陈堂山路 6号厂房、锦业鞋

材等 18幢厂房
105 724

▲6 沿山路 16号堆场临时房等 8
幢

56 .7 805

▲7 金灯路 7幢等 105幢 329 1220
▲8 金前路 102号厂房等 50幢 65.1 793
▲9 新龙西路 40号等 54幢 6.24 746

▲10 驰艺路 1号厂房等 2幢东北

侧
301 1140

▲11 郭溪街道舟桥天后宫等 3幢
西南侧

71.2 158

▲12 1F临时房 3幢西南侧 7.85 236
▲13 1F建材厂东侧 53.7 315
▲14 1F临时房等 28幢 142 671
▲15 朱瑜临时房等 28幢 868 1460
▲16 垃圾中转站等 20幢西北侧 135 550
▲17 鑫鑫牧业等 9幢 194 720
▲18 顶诺牛排食品等 9幢 50.0 277

▲19 大好大食品厂区宿舍楼东南

侧
78.3 192

▲20 仙河琴岛健身基地南侧 4.83 282
▲21 2F横塘街厂房等 2幢西侧 18 .8 272
▲22 温州黑马水上救援中队西侧 7.16 359
▲23 1F民房西侧 81.9 265
▲24 恒博鞋材厂等 6幢 188 367

由上表可知，本工程各检测点工频电场强度最大值为 868V/m，工频磁感应强度最

大值为 1460nT，均满足《电磁环境控制限值》（GB 8702-2014）中频率为 50Hz时，公

众曝露控制限值为 4kV/m和 100µT的标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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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声环境质量现状

为了解本工程所在区域的声环境质量状况，我单位特委托杭州旭辐检测技术有限公

司于 2019年 6月 17日对本工程输电线路沿线区域以及周围环境保护目标进行了声环境

检测。相关检测报告详见附件 3，监测点位见示意图 3-1。

3.2.1 监测因子及频次

监测项目：连续等效 A声级；监测频次：昼间、夜间各 1次。

3.2.2 监测时间及环境条件

同电磁环境现状监测，详见表 3-1。

3.2.3 监测仪器

表 3-5 本工程噪声现状监测仪器一览表

项目 仪器名称及编号 技术指标 测试（校准）证书编号

噪声
仪器名称：声级计

仪器型号：AWA5661
测量范围：25～140dB
频率范围：10Hz～16kHz

校准单位：浙江省计量科学研究院

证书编号：JT-20181200701号
有效期：2018 年 12 月 26 日-2019
年 12月 25日

3.2.4 监测布点

表 3-6 本工程噪声监测因子、监测布点及监测内容一览表

类别 监测因子 监测布点及监测内容

环境保护目标 噪声
检测点位布设在距离输电线路最近的房屋门外离地面 1.5m处，

测量 Leq声值。

3.2.5 监测结果

表 3-7 本批输电线路周围环境保护目标声环境质量现状监测结果统计一览表

序号 检测点位描述 检测结果 dB（A） 标准值

dB（A）
标准类

别

◆1 新村 1F寺庙南侧
昼 间 43.5

昼间：
55

夜间：
45

1类夜 间 41.2

◆2 福源路 146号南侧
昼 间 45.3
夜 间 41.5

◆3 福源路 142号厂房等 31幢
昼 间 48.6

昼间：
60

夜间：
50

2类

夜 间 41.1

◆4 东昌路 172号厂房等 7幢
昼 间 46.9
夜 间 41.7

◆5 陈堂山路 6号厂房、锦业鞋材等 18幢
厂房

昼 间 46.7
夜 间 43.6

◆6 沿山路 16号堆场临时房等 8幢
昼 间 47.4
夜 间 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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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金前路 102号厂房南侧
昼 间 48.1

昼间：
60

夜间：
50

2类

夜 间 40.8

◆8 拉丝厂东北侧
昼 间 47.9
夜 间 41.2

◆9 1F看护房西侧
昼 间 47.3
夜 间 42.5

◆10 废品回收站东侧
昼 间 45.6
夜 间 42.8

◆11 垃圾中转站西北侧
昼 间 47.9
夜 间 40.6

◆12 空置房东南侧
昼 间 46.2

夜 间 41.4

◆13 顶诺牛排食品厂房西南侧
昼 间 45.7
夜 间 44.3

◆14 临时房朱瑜家西南侧
昼 间 45.1
夜 间 41.6

◆15 仙河琴岛健身基地南侧
昼 间 44.8
夜 间 41.3

◆16 横塘街 2F厂房西侧
昼 间 46.6
夜 间 45.8

◆17 临时房陈龙家西南侧
昼 间 54.2
夜 间 47.6

◆18 空置房东南侧
昼 间 55.8

夜 间 48.5

◆19 顶诺牛排食品厂房西南侧
昼 间 49.6
夜 间 47.3

◆20 临时房朱瑜家西南侧
昼 间 46.7
夜 间 44.5

◆21 仙河琴岛健身基地南侧
昼 间 55.6
夜 间 49.2

◆22 横塘街 2F厂房西侧
昼 间 56.9
夜 间 48.6

◆23 临时房陈龙家西南侧
昼 间 53.7
夜 间 47.5

◆24 临时房陈龙家西南侧
昼 间 55.8
夜 间 47.3

由上表可知，各环境保护目标的声环境现状值满足《声环境质量标准》（GB

3096-2008）中相应标准要求。

3.3 评价范围、因子、等级及主要环境保护目标

3.3.1 评价范围

（1）电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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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输变电工程》(HJ24-2014)要求，确定本工程电磁场

评价范围为：220kV架空线路以边导线地面投影外两侧各 40m范围内的区域。

（2）噪声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声环境》(HJ2.4-2009)和《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致 输

变电工程》（HJ24-2014），并结合工程特点，确定本工程声环境评价范围为：220kV

架空线路以边导线地面投影外两侧各 40m范围内的区域。

（3）生态环境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输变电工程》(HJ24-2014)，并结合工程特点，确定

本工程生态评价范围为：输电线路边导线地面投影外两侧各 1000m带状区域。

表 3-5 工程评价范围一览表

项目名称 评价因子 评价范围

输电线路

工程

工频电场、工频磁场 220kV架空线路以边导线地面投影外两侧各 40m范围内的区域

噪声 220kV架空线路以边导线地面投影外两侧各 40m范围内的区域

生态环境
220kV线路为线路边导线地面投影外两侧各 1000m内的带状区

域

3.3.2 评价因子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输变电工程》（HJ 24-2014）相关要求确定本次评价

因子。

表 3-6 本工程评价因子一览表

工程名称 评价因子（运行期）

输电线路工程
（1）电磁影响：工频电场、工频磁场；

（2）其它：线路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3.3.3 评价等级

（1）电磁环境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输变电工程》（HJ24-2014），本工程为 220kV输电

线路工程，输电线路为架空线，确定本工程的电磁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等级为二级。

（2）噪声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声环境》（HJ2.4-2009），声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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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二级。

（3）生态环境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生态影响》（HJ19-2011），本工程经过西郊省级森

林公园（0302-I-3-1）、洞桥山市级森林公园（含玉林溪饮用水水源保护区）（0302-I-3-4）、

五磊山市级森林公园（含塘下坑水库饮用水水源保护区）（0304-I-3-9）等三个特殊生

态敏感区，工程总占地（永久、临时）面积不大于 2km2，线路长度不大于 50km，确定

生态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等级为三级。

3.3.4 主要环境保护目标

（1）电磁环境及声环境保护目标

电磁环境及声环境保护目标共 24处。分别是新村寺庙、福源路 146号、福源路 142

号等 31幢、东昌路 172号等 7幢、陈堂山路 6号、锦业鞋材等 18幢、沿山路 16号堆

场临时房等 8幢、金灯路 7幢等 105幢、金前路 102 号等 50 幢、新龙西路 40 号等 54

幢、驰艺路 1号等 2幢、郭溪街道舟桥天后宫等 3幢、1F临时房 3幢、1F建材厂、1F

临时房等 28幢、朱瑜临时房等 28幢、垃圾中转站等 20幢、鑫鑫牧业等 9幢、顶诺牛

排食品等 9幢、大好大食品厂区宿舍楼、仙河琴岛健身基地、2F横塘街等 2幢、温州

黑马水上救援中队、1F民房、恒博鞋材等 6幢。

（2）生态环境保护目标

本工程经过西郊省级森林公园（0302-I-3-1）、洞桥山市级森林公园（含玉林溪饮

用水水源保护区）（0302-I-3-4）、五磊山市级森林公园（含塘下坑水库饮用水水源保

护区）（0304-I-3-9）等三个生态红线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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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7 白鹿变片区历史遗留主网线路工程电磁环境和声环境保护目标情况一览表

序号 所属工程
所属行政

区域
地址/名称

最近敏感点与

本工程相对位

置关系

评价范围

内幢数
备注

环境影响因子

及保护目标

1

白鹿变片区历史遗

留主网线路工程

鹿城区 新村寺庙 线路北侧约 4m 1 / D、Z1

2

瓯海区

福源路 146号 线路西北侧约
18m 1 / D、Z1

3 福源路 142号等 31幢 线路部分跨越 31 / D、Z2

4 东昌路 172号等 7幢 线路部分跨越 7 / D、Z2

5 陈堂山路 6号、锦业鞋材等 18幢 线路部分跨越 18 / D、Z2

6 沿山路 16号堆场临时房等 8幢 线路部分跨越 8 / D、Z2

7 金灯路 7幢等 105幢 线路部分跨越 105 / D、Z2

8 金前路 102号等 50幢 线路部分跨越 50 / D、Z2

9 新龙西路 40号等 54幢 线路部分跨越 54 / D、Z2

10 驰艺路 1号等 2幢 线路西南侧约
17m 2 / D、Z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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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所属工程
所属行政

区域
地址/名称

最近敏感点与

本工程相对位

置关系

评价范围

内幢数
备注

环境影响因子

及保护目标

11

白鹿变片区历史遗

留主网线路工程
瓯海区

郭溪街道舟桥天后宫等 3幢 线路北侧约
10m 3 / D、Z2

12 1F临时房 3幢 线路部分跨越 3 / D、Z2

13 1F建材
线路西北侧约：

25m 1 / D、Z2

14 1F临时房等 28幢 线路部分跨越 28 / D、Z2

15 朱瑜临时房等 28幢 线路部分跨越 28 / D、Z2

16 垃圾中转站等 20幢 线路部分跨越 20 / D、Z2

17 鑫鑫牧业等 9幢 线路部分跨越 9 / D、Z2

18 顶诺牛排食品等 9幢 最近距离东北

侧约 15m 9 / D、Z2

19 大好大食品厂区宿舍楼
线路西北侧约

40m 1 / D、Z2

20 仙河琴岛健身基地
线路西北侧约

38m 1 / D、Z2

21 2F横塘街等 2幢 线路跨越 2 / D、Z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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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所属工程
所属行政

区域
地址/名称

最近敏感点与

本工程相对位

置关系

评价范围

内幢数
备注

环境影响因子

及保护目标

22

白鹿变片区历史遗

留主网线路工程
瓯海区

温州黑马水上救援中队 线路部分跨越 2 / D、Z2

23 1F民房
线路东南侧约

10m 1 / D、Z2

24 恒博鞋材等 6幢 线路部分跨越 6 / D、Z2

注：D—工频电场强度≤4kV/m、工频磁感应强度≤100μT；

Z1—声环境质量满足《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1类标准，即昼间噪声≤55dB（A）、夜间噪声≤45dB（A）

Z2—声环境质量满足《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2类标准，即昼间噪声≤60dB（A）、夜间噪声≤50dB（A）

表 3-8 白鹿变片区历史遗留主网线路工程生态环境保护情况一览表

序号 所属工程 所在区域、占地

面积
评价等级 保护对象/保护区类型

与本工程相对位置关系

（保护范围）
保护要求

1
白鹿变片区历

史遗留主网线

路工程

鹿城区，占地面

积：12.45km 三级
西郊省级森林公园

（0302-I-3-1）
线路跨越

本工程属于历史遗留项目，经实地勘

探未对当地生态环境产生不利影响，线路

运行期间不会对环境造成不利影响。

2

白鹿变片区历

史遗留主网线

路工程

鹿城区，占地面

积：1.73km 三级

洞桥山市级森林公园

（含玉林溪饮用水水

源保护区）（0302-I-3-4）

线路跨越，不经过饮用水

水源保护区

3
于瓯海区与鹿城

区交界地段占地

面积：13.81km
三级

五磊山市级森林公园

（含塘下坑水库饮用

水水源保护区）

（0304-I-3-9）

线路跨越，不经过饮用水

水源保护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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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 本工程检测点位示意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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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 本工程检测点位示意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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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 本工程检测点位示意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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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 本工程检测点位示意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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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 本工程检测点位示意图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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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 本工程检测点位示意图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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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 本工程检测点位示意图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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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 本工程检测点位示意图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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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 本工程检测点位示意图 （9）



白鹿变片区历史遗留主网线路工程环境影响报告表

24

图 3-2（1） 新村寺庙 图 3-2（2） 福源路 146号

图 3-2（3） 东昌路 172号厂房等 图 3-2（4） 东山宫

图 3-2（5） 在建三层民房 图 3-2（6） 东昌路 170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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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7） 福源路 142号厂房 图 3-2（8） 民房

图 3-2（9） 青龙宫 图 3-2（10） 陈堂山路 4号

图 3-2（11） 陈堂山路 6号厂房 图 3-2（12） 陈堂山路临时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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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13） 金灯路 7幢居民楼及民房 图 3-2（14） 锦业鞋材厂房

图 3-2（15） 前中路 217号 图 3-2（16） 世纪联华等店面

图 3-2（17） 宋岙街道服务中心及厂房 图 3-2（18） 驰艺路厂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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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19） 沿山路 16号堆场 图 3-2（20） 沿山路 38号民房及厂房

图 3-2（21） 金前路 102号厂房 图 3-2（22） 民房

图 3-2（23） 第五小学 图 3-2（24） 金前路 100号等民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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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25） 天后宫 图 3-2（26） 拉丝厂

图 3-2（27） 旅业式出租房 图 3-2（28） 五金厂房等

图 3-2（29） 新龙西路 11号农贸市场及

民房
图 3-2（30） 废品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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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31） 朱棋亮看护房 图 3-2（32） 东路 68号等民房

图 3-2（33） 1F看护房 图 3-2（34） 建设鞋材

图 3-2（35） 郭溪街道天后宫
图 3-2（36） 河滨东路 20号、22号等 2

户厂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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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37） 临时房等 图 3-2（38） 1F建材厂

图 3-2（39） 1F临时房等 图 3-2（40） 废品回收

图 3-2（41） 临时房等 图 3-2（42） 临时房（陈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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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43） 废弃民房 图 3-2（44） 看护房

图 3-2（45） 垃圾中转站 图 3-2（46） 空置房、汽修店等

图 3-2（47） 鑫鑫牧业等厂房 图 3-2（48） 顶诺食品等厂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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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49） 在建厂房 图 3-2（50） 大好大食品

图 3-2（51） 1F民房 图 3-2（52） 1F临时房

图 3-2（53） 临时房 图 3-2（54） 植物养护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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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55） 临时房朱瑜家 图 3-2（56） 临时房等

图 3-2（57） 仙河琴岛健身基地 图 3-2（58） 横塘街 2F厂房

图 3-2（59） 施工临时房 图 3-2（60） 温州黑马水上救援中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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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61） 废弃房临时房等 图 3-2（62） 恒博鞋材厂



白鹿变片区历史遗留主网线路工程环境影响报告表

35

4 评价适用标准

环

境

质

量

标

准

根据工程所涉区域的环境功能区划要求，本工程环境影响评价执行以下标

准：

（1）电磁环境

根据《电磁环境控制限值》(GB8702-2014)，公众曝露的电场、磁场、磁感

应（1Hz~300GHz）强度控制限值应满足表 4-1的要求。

表 4-1 公众曝露控制限值

频率范围
电场强度 E
（V/m）

磁场强度 H
（A/m）

磁感应强度B
（µT）

等效平面波功率

密度 Seq（W/m2）

1Hz~8Hz 8000 32000/ƒ2 40000/ƒ2 ―
8Hz~25Hz 8000 4000/ƒ2 54000/ƒ2 ―

0.025kHz~1.2kHz 200/ƒ 4/ƒ 5/ƒ ―
1.2kHz~2.9kHz 200/ƒ 3.3 4.1 ―
2.9kHz~57kHz 70 10/ƒ 12/ƒ ―
57kHz~100kHz 4000/ƒ 10/ƒ 12/ƒ ―
0.1MHz~3MHz 40 0.1 0.12 4
3MHz~30MHz 67/ƒ1/2 0.17/ƒ1/2 0.21/ƒ1/2 12/ƒ

30MHz~3000MHz 12 0.032 0.04 0.4
3000MHz~
15300MHz 0.22/ƒ1/2 0.00059/ƒ1/2 0.00074/ƒ1/2 ƒ/7500

15GHz~300GHz 27 0.073 0.092 2
注 1：频率ƒ的单位为所在行中第一栏的单位。

注 2：0.1MHz~300GHz频率，场量参数是任意连续 6分钟内的方均根值。

注 3：100kHz 以下频率，需同时限制电场强度和磁感应强度；100kHz 以上频率，在远

场区，可以只限制电场强度或磁场强度，或等效平面波功率密度，在近场区，需同时限

制电场强度和磁场强度。

注 4：架空输电线路线下的耕地、园地、牧草地、畜牧饲养地、养殖水面、道路等场所，

其频率 50Hz的电场强度控制限值为 10kV/m，且应给出警示和防护标志。

本项目频率为 50Hz，属于 100kHz以下频率，需同时限制电场强度和磁感

应强度，限值换算后见表 4-2。

表 4-2 本工程公众曝露控制限值

频率范围
电场强度 E
（V/m）

磁场强度 H
（A/m）

磁感应强度 B
（µT）

等效平面波功率

密度 Seq（W/m2）

50Hz 4000 ― 100 ―

（2）声环境

表 4-3 声环境质量标准

标准（规范） 名 称 执行类别 主要指标 标准值 dB（A）

GB3096-2008 声环境质量标准
1

Leq

昼间 60，夜间 50

2 昼间 55，夜间 45



白鹿变片区历史遗留主网线路工程环境影响报告表

36

污

染

物

排

放

标

准

无

总

量

控

制

指

标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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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建设项目工程分析

5.1 工程建设的必要性

为满足城市发展建设、负荷增长的需要，增强区域供电能力，提高供电可靠性、

经济性，根据温州市中心城区电力工程布点及通道规划及温州市人民政府文件（温政

函〔2018〕133号）（详见附件 1），国网浙江省电力有限公司温州供电公司在温州

市建设了白鹿变片区历史遗留主网线路工程。

5.2 选址选线与产业政策及规划的相符性分析

5.2.1 工程建设与国家产业政策符合性

根据《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1年本）（2013修正）》，“电网改造与建设”

属于鼓励类行业，白鹿变片区历史遗留主网线路工程属于电网改造与建设类工程。因

此，本工程的建设符合国家产业政策。

5.2.2 与地方环境功能区划相符性分析

本工程位于温州市瓯海区与鹿城区，根据温州市区环境功能区划图（图 7-1），

位于西郊省级森林公园（0302-I-3-1）、洞桥山市级森林公园（含玉林溪饮用水水源

保护区）（0302-I-3-4）、五磊山市级森林公园（含塘下坑水库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0304-I-3-9）、鹿城区水土保持区（0302-Ⅱ-2-1）、瓯海区水土保持区（0304-Ⅱ-2-2）、

瓯海区中部粮食及优势农作物环境保障区（0304-Ⅲ-1-2）、藤桥生态城镇建设人居环

境保障区（0302-IV-0-4）、郭溪生态街道建设人居环境保障区（0304-IV-0-23）、潘

桥环境优化准入区（0304-V-0-13）。

本工程经过西郊省级森林公园（0302-I-3-1）、洞桥山市级森林公园（含玉林溪

饮用水水源保护区）（0302-I-3-4）、五磊山市级森林公园（含塘下坑水库饮用水水

源保护区）（0304-I-3-9）等三个生态红线区。根据浙江省生态红线区管控措施，本

工程与生态红线区相符性分析如下：

1、自然保护区、饮用水水源保护区、风景名胜区、森林公园、湿地公园、地质

公园、自然文化遗产等保护区类自然生态红线区，严格按照相关的法律法规及管理规

定进行管理和保护。禁止建设不符合相关保护区法律法规和规划的项目，现有的应限

期整改或关闭。

根据《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1年本）（2013修正）》，“电网改造与建设”

属于鼓励类行业，白鹿变片区历史遗留主网线路工程属于电网改造与建设类工程。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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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本工程的建设符合国家产业政策。

2、河湖湿地与滨岸带保护、海洋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海洋特别保护区、特殊

保护海岛、重要海岸和潮间带滩涂湿地类、珍稀濒危物种集中分布区等自然生态红线

区，禁止一切工业项目进入，禁止有占用湿地（海域）、改变河湖滨岸和海岸自然形

态等影响主导环境功能发挥的其他项目进入（与该区保护有关的项目除外），现有的

要限期关闭搬迁。

本工程属电网建设项目，不属于工业类项目。且本工程不在河湖湿地与滨岸带保

护、海洋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海洋特别保护区、特殊保护海岛、重要海岸和潮间带

滩涂湿地类、珍稀濒危物种集中分布区等自然生态红线区范围内。符合环境功能区划

要求。

3、严格执行畜禽养殖禁养区、限养区规定，自然保护区核心区、缓冲区，饮用

水源的一级保护区和其他保护区的核心区，禁止畜禽养殖；其他自然生态红线区域禁

止经营性畜禽养殖。

本工程属电网建设项目，不涉及畜禽养殖等活动，符合环境功能区划要求。

4、禁止侵占水域和改变河道自然形态；除防洪、重要航道必须的护岸外，禁止

非生态型河湖堤岸改造；建设项目不得影响河湖水生态（环境）功能。

本工程线路大部分位于山上，平原地区部分线路于田间架设或沿河道走线，不会侵占

水域和改变河道自然形态，且输电线路运行过程中不会产生生产废水，因此不会影响

河湖水生态（环境）功能，符合环境功能区划要求。

综上所述，本工程为电网建设项目，属非污染型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不属于《浙

江省工业污染项目（产品、工艺）禁止和限制发展目录（第一批）》中规定的禁止类

和限制类项目，也不属于环境功能区分区管控的工业项目分类目录中一、二、三类工

业项目，且基本不在浙江省生态红线区管控措施范围内，符合环境功能区划要求。

本工程与温州市区环境功能区的位置关系见图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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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环境影响因子分析

5.3.1 电磁环境影响

高压输电线路和带电装置运行时，由于导线、金属构件等导体内部带有电荷而在

周围产生电场，导体上有电流通过而产生磁场，随时间做 50Hz周期变化的电场、磁

场称之为工频电场和工频磁场，工频电场、工频磁场是一种频率极低的电场、磁场，

也是一种准静态场。

输电线路运行产生的工频电场、工频磁场强度与线路的电压等级、运行电流、导

线排列及周围环境有关。

5.3.2 声环境影响

输电线路噪声主要是由导线、金具及绝缘子的电晕放电产生。在晴朗干燥天气条

件下，导线通常在起晕水平以下运行，很少有电晕放电现象，因而产生的噪声不大。

在湿度较高或下雨天气条件下，由于水滴导致输电线局部电场强度的增加，会产生频

繁的电晕放电现象，从而产生噪声。根据国内多条 220kV输电线路的噪声监测结果

（扣除背景噪声）进行核算，在潮湿雨天条件下，起晕点 1m 处的噪声源强约为

65dB(A)，在无其它噪声源的情况下，线路下方的噪声值不会超过 45dB(A)。

5.3.3 生产废水及生活污水

架空输电线路运行期不产生废水和生活污水。

5.3.4 固体废物

输电线路运行期不产生固体废物和危险废物。

5.3.5 生态环境

输电线路塔基周围植被也已基本恢复，工程运行期对生态环境无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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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环境影响评价与分析

6.1 水环境影响评价

输电线路运行期不产生生产废水和生活污水。

本工程线路沿线未涉及有规模地表水体和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6.2 生态环境影响评价

6.2.1 对陆生植物影响评价

本项目建设 220kV输电线路路径总长约 38.09km，塔基已恢复绿化等生态功能。

6.2.2 对珍稀保护植物影响评价

根据现场踏勘及相关部门调查，输电线路沿线区域未发现有国家级、省级野生珍

稀保护植物和古树名木。因此，工程建设不存在对沿线野生珍稀保护植物和古树名木

的影响问题。

6.2.3 对陆生动物影响评价

工程区域人类活动较为频繁，所在区域的植被主要是线路周围一些城市道路绿

化。主要以小型动物为主，如鼠类、鸟类等。根据现场踏勘，工程线路评价范围内尚

未发现珍稀保护动物。

6.3 电磁环境影响评价

电磁环境影响调查详见“3.1 电磁环境质量现状”。

经调查，本工程中输电线路周围各环境保护目标均满足《电磁环境控制限值》（GB

8702-2014）中频率为 50Hz，公众曝露控制限值为 4kV/m和 100µT的标准要求，耕

作区满足 10kV/m的标准限值。

6.4 声环境影响评价

（1）运行期声环境影响调查

电磁环境影响调查详见“3.1 电磁环境质量现状”。

经调查，本工程各环境保护目标的声环境现状值满足《声环境质量标准》（GB

3096-2008）中相应标准要求。

（2）施工期声环境影响调查

输电线路施工点分散、跨距长且作业时间较短，施工中很少使用大型机械（主要

为卷扬机），产生的噪声较小且多数塔基及牵张场距离居民区较远，施工噪声不会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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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沿线居民。对于少数距离居民区较近的塔基，施工过程中已严格遵守文明施工要求，

限制使用大型机械，并不在夜间施工。

经走访输电线路沿线居民及当地相关主管部门，输电线路工程施工期间未发生施

工噪声扰民现象。

6.5 固体废物影响评价

（1）运行期固体废物影响调查

输电线路运行期间无固体废物产生，不会对周围环境产生影响。

（2）施工期固体废物影响调查

经调查，施工单位在施工场地附近设置了专门堆土场地集中堆放施工临时弃土弃

渣，并将表土和熟土分开集中堆放，施工结束后按照原土层顺序分层及时回填平整。

施工剩余物料及施工人员生活垃圾集中堆放在指定弃渣场，并及时定期清运。

经走访调查当地相关主管部门及施工单位，线路工程施工期间产生固体废弃物未

对周围环境造成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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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环境保护措施执行情况

7.1 工程已采取的环境保护措施

7.1.1 电磁环境保护措施

根据工程施工图设计资料、施工总结资料并结合现场调查情况，本工程采取了如下

电磁环境保护措施：

输电线路设计、施工阶段已尽量避让了居民集中区域，以尽量降低输电线路运行期

对沿线居民点的电磁环境影响。沿线居民点的工频电场强度、工频磁感应强度均满足值

4kV/m、100µT评价标准限值要求。

7.1.2 声环境保护措施

本工程采取了如下声环境保护措施：

在线路施工中，设备材料运输主要采用汽车和人力运输；线路施工高噪声源强不多，

交叉作业也相对较少；线路施工周期短，基本白天施工，晚上不施工；合理安排施工时

段。

7.1.3 水环境保护措施

本工程采取了如下水环境保护措施：

输电线路运行期无污废水产生。

7.1.4 固体废物防治措施

根据工程施工图设计资料、施工总结资料并结合现场调查情况，本工程采取了如下

固体废物防治措施：

输电线路运行期无固体废物产生。

7.1.5 生态环境保护措施

根据工程施工图设计资料、施工总结资料并结合现场调查情况，本工程采取了如下

生态环境保护措施：

本项目建设 220kV输电线路路径总长约 38.09km，塔基已恢复绿化等生态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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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项目主要污染物产生及排放情况

内容

类型
排放源 污染物名称

处理前产生

产生量

排放浓度

及排量

大气污

染物
营运期 无 无 / /

水污

染物
营运期 无 无 / /

固体

废物
营运期 无 无 / /

噪声 营运期 输电线路不会改变周围声环境质量现状。

其他

本工程各检测点工频电场强度最大值为 868.0V/m，工频磁感

应强度最大值为 1.463µT，均满足《电磁环境控制限值》（GB
8702-2014）中频率为 50Hz时，公众曝露控制限值为 4kV/m和

100µT的标准要求。

（1）环境功能区划相符性分析

本工程位于温州市瓯海区与鹿城区，根据温州市区环境功能区划图（图 7-1），位

于西郊省级森林公园（0302-I-3-1）、洞桥山市级森林公园（含玉林溪饮用水水源保护

区）（0302-I-3-4）、五磊山市级森林公园（含塘下坑水库饮用水水源保护区）（0304-I-3-9）、

鹿城区水土保持区（0302-Ⅱ-2-1）、瓯海区水土保持区（0304-Ⅱ-2-2）、瓯海区中部粮

食及优势农作物环境保障区（0304-Ⅲ-1-2）、藤桥生态城镇建设人居环境保障区

（0302-IV-0-4）、郭溪生态街道建设人居环境保障区（0304-IV-0-23）、潘桥环境优化

准入区（0304-V-0-13）。

本工程经过西郊省级森林公园（0302-I-3-1）、洞桥山市级森林公园（含玉林溪饮

用水水源保护区）（0302-I-3-4）、五磊山市级森林公园（含塘下坑水库饮用水水源保

护区）（0304-I-3-9）等三个自然生态红线区。根据浙江省生态红线区管控措施，本工

程与生态红线区相符性分析如下：

1、自然保护区、饮用水水源保护区、风景名胜区、森林公园、湿地公园、地质公

园、自然文化遗产等保护区类自然生态红线区，严格按照相关的法律法规及管理规定进

行管理和保护。禁止建设不符合相关保护区法律法规和规划的项目，现有的应限期整改

或关闭。

根据《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1年本）（2013修正）》，“电网改造与建设”

属于鼓励类行业，白鹿变片区历史遗留主网线路工程属于电网改造与建设类工程。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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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工程的建设符合国家产业政策。

2、河湖湿地与滨岸带保护、海洋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海洋特别保护区、特殊保

护海岛、重要海岸和潮间带滩涂湿地类、珍稀濒危物种集中分布区等自然生态红线区，

禁止一切工业项目进入，禁止有占用湿地（海域）、改变河湖滨岸和海岸自然形态等影

响主导环境功能发挥的其他项目进入（与该区保护有关的项目除外），现有的要限期关

闭搬迁。

本工程属电网建设项目，不属于工业类项目。且本工程不在河湖湿地与滨岸带保护、

海洋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海洋特别保护区、特殊保护海岛、重要海岸和潮间带滩涂湿

地类、珍稀濒危物种集中分布区等自然生态红线区范围内。符合环境功能区划要求。

3、严格执行畜禽养殖禁养区、限养区规定，自然保护区核心区、缓冲区，饮用水

源的一级保护区和其他保护区的核心区，禁止畜禽养殖；其他自然生态红线区域禁止经

营性畜禽养殖。

本工程属电网建设项目，不涉及畜禽养殖等活动，符合环境功能区划要求。

4、禁止侵占水域和改变河道自然形态；除防洪、重要航道必须的护岸外，禁止非

生态型河湖堤岸改造；建设项目不得影响河湖水生态（环境）功能。

本工程线路大部分位于山上，平原地区部分线路于田间架设或沿河道走线，不会侵

占水域和改变河道自然形态，且输电线路运行过程中不会产生生产废水，因此不会影响

河湖水生态（环境）功能，符合环境功能区划要求。

综上所述，本工程为电网建设项目，属非污染型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不属于《浙江

省工业污染项目（产品、工艺）禁止和限制发展目录（第一批）》中规定的禁止类和限

制类项目，也不属于环境功能区分区管控的工业项目分类目录中一、二、三类工业项目，

且基本不在浙江省生态红线区管控措施范围内，符合环境功能区划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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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1 温州市区环境功能区划图

白鹿变片区历

史遗留主网线

路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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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评价结论

8.1 工程概况

8.1.1工程内容及规模

本次评价工程内容为 1个 220kV输电线路工程，线路长度约 38.09km。

8.1.2环境敏感点

本工程电磁环境及声环境保护目标共 24处。分别是新村寺庙、福源路 146号、福

源路 142号等 31幢、东昌路 172号等 7幢、陈堂山路 6号、锦业鞋材等 18幢、沿山路

16 号堆场临时房等 8 幢、金灯路 7 幢等 105 幢、金前路 102 号等 50 幢、新龙西路 40

号等 54幢、驰艺路 1号等 2幢、郭溪街道舟桥天后宫等 3幢、1F临时房 3幢、1F建材

厂、1F临时房等 28幢、朱瑜临时房等 28幢、垃圾中转站等 20幢、鑫鑫牧业等 9幢、

顶诺牛排食品等 9幢、大好大食品厂区宿舍楼、仙河琴岛健身基地、2F横塘街等 2幢、

温州黑马水上救援中队、1F民房、恒博鞋材等 6幢。

8.1.3 选址选线相符性分析

本工程符合温州市中心城区东片电力工程布点及通道规划。

（1）工程建设与国家产业政策符合性

根据《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1年本)(2013修正)》，“电网改造与建设”属于鼓

励类行业，白鹿变片区历史遗留主网线路工程环境影响报告表属于电网改造与建设类工

程。因此，本工程的建设符合国家产业政策。

（2）与地方环境功能区划相符性分析

本工程位于温州市瓯海区与鹿城区，根据温州市区环境功能区划图（图 7-1），位

于西郊省级森林公园（0302-I-3-1）、洞桥山市级森林公园（含玉林溪饮用水水源保护

区）（0302-I-3-4）、五磊山市级森林公园（含塘下坑水库饮用水水源保护区）（0304-I-3-9）、

鹿城区水土保持区（0302-Ⅱ-2-1）、瓯海区水土保持区（0304-Ⅱ-2-2）、瓯海区中部粮

食及优势农作物环境保障区（0304-Ⅲ-1-2）、藤桥生态城镇建设人居环境保障区

（0302-IV-0-4）、郭溪生态街道建设人居环境保障区（0304-IV-0-23）、潘桥环境优化

准入区（0304-V-0-13）。

本工程经过西郊省级森林公园（0302-I-3-1）、洞桥山市级森林公园（含玉林溪饮

用水水源保护区）（0302-I-3-4）、五磊山市级森林公园（含塘下坑水库饮用水水源保

护区）（0304-I-3-9）等三个生态红线区。根据浙江省生态红线区管控措施，本工程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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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红线区相符性分析如下：

1、自然保护区、饮用水水源保护区、风景名胜区、森林公园、湿地公园、地质公

园、自然文化遗产等保护区类自然生态红线区，严格按照相关的法律法规及管理规定进

行管理和保护。禁止建设不符合相关保护区法律法规和规划的项目，现有的应限期整改

或关闭。

根据《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1年本）（2013修正）》，“电网改造与建设”

属于鼓励类行业，白鹿变片区历史遗留主网线路工程属于电网改造与建设类工程。因此，

本工程的建设符合国家产业政策。

2、河湖湿地与滨岸带保护、海洋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海洋特别保护区、特殊保

护海岛、重要海岸和潮间带滩涂湿地类、珍稀濒危物种集中分布区等自然生态红线区，

禁止一切工业项目进入，禁止有占用湿地（海域）、改变河湖滨岸和海岸自然形态等影

响主导环境功能发挥的其他项目进入（与该区保护有关的项目除外），现有的要限期关

闭搬迁。

本工程属电网建设项目，不属于工业类项目。且本工程不在河湖湿地与滨岸带保护、

海洋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海洋特别保护区、特殊保护海岛、重要海岸和潮间带滩涂湿

地类、珍稀濒危物种集中分布区等自然生态红线区范围内。符合环境功能区划要求。

3、严格执行畜禽养殖禁养区、限养区规定，自然保护区核心区、缓冲区，饮用水

源的一级保护区和其他保护区的核心区，禁止畜禽养殖；其他自然生态红线区域禁止经

营性畜禽养殖。

本工程属电网建设项目，不涉及畜禽养殖等活动，符合环境功能区划要求。

4、禁止侵占水域和改变河道自然形态；除防洪、重要航道必须的护岸外，禁止非

生态型河湖堤岸改造；建设项目不得影响河湖水生态（环境）功能。

本工程线路大部分位于山上，平原地区部分线路于田间架设或沿河道走线，不会侵

占水域和改变河道自然形态，且输电线路运行过程中不会产生生产废水，因此不会影响

河湖水生态（环境）功能，符合环境功能区划要求。

综上所述，本工程为电网建设项目，属非污染型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不属于《浙江

省工业污染项目（产品、工艺）禁止和限制发展目录（第一批）》中规定的禁止类和限

制类项目，也不属于环境功能区分区管控的工业项目分类目录中一、二、三类工业项目，

且基本不在浙江省生态红线区管控措施范围内，符合环境功能区划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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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现状环境影响评价

8.2.1电磁环境影响评价

本工程中输电线路周围各环境保护目标均满足《电磁环境控制限值》（GB

8702-2014）中频率为 50Hz，公众曝露控制限值为 4kV/m和 100µT的标准要求，耕作区

满足 10kV/m的标准限值。

8.2.2声环境影响评价

由检测结果可知，本工程各环境保护目标的声环境现状值满足《声环境质量标准》

（GB 3096-2008）中相应标准要求。

8.2.3生态环境影响评价

输电线路施工临时占地周围植被也已基本恢复，塔基周围进行了绿化植被恢复措

施。工程运行期对生态环境无影响。

8.2.4水环境影响评价

输电线路运行期不产生生产废水和生活污水。

8.2.5固体废物影响评价

输电线路施工期土石方基本回填，固废妥善处理，未发生固体废弃物污染事件。运

行期间无固体废物产生，不会对周围环境产生影响。

8.3 评估结论

经评价分析，白鹿变片区历史遗留主网线路工程环境影响报告表在采取相应的环境

保护措施、并严格落实环境管理制度，其各项环境指标均符合环境保护要求，从环境保

护角度论证，其建设运行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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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1 本工程地理位置示意图

白鹿变片区历史遗

留主网线路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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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2：本工程与温州市区水环境功能区划的位置关系图

白鹿变片区历史遗

留主网线路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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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3 本工程线路路径示意图

白 城 4 U 8 1 线

白西 4U 8 4 线

55 0 kV 白鹿变

2 2 0 k V 城 西 变

白 城 4 U 8 1 线

白 西 4 U 8 4 线

白城 4U81线/白西 4U84线
白 城 4 U 8 1 线

白 西 4 U 8 4 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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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浙江省生态环境厅办公室关于印发《浙江省输变电项目历史遗留问题解决方案》

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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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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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检测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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